
股票代码:000686� � � �股票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2016-061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股份被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接到第一大股东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泰集团”）通知，获悉亚泰集团所持有本公

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

开始日期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股份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亚泰集团 是

３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６－４－２７

质权人向登

记公司申请

办理解除质

押为止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

４４．１０％

对委托建设银

行发行的不超

过

１７

亿元的理

财产品进行质

押

合 计

－ ３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 － － ４４．１０％ －

注：亚泰集团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８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质押登记手续。

２．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亚泰集团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７２１

，

１６８

，

７４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０．８１％

。截至目前，亚泰集团所持公司股份中累计被

质押数量为

７２０

，

９７３

，

９５４

股，其中流通

Ａ

股

４７０

，

９９９

，

４０１

股，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２４９

，

９７４

，

５５３

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０．８０％

。

二、备查文件

１．

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２．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3789� � � �证券简称:星光农机 公告编号:2016-049

星光农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办投资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下发的《浙江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 接待日工作指引》的要求，为进一

步提升星光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治理水平，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增进公司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

与交流，公司定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９

日上午举办投资者接待日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１

、活动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９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４

：

００

至

１５

：

３０

２

、活动地点： 浙江省湖州市和孚镇环河路

１８８

号星光农机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五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

４

、公司参与人员：公司董事长章沈强先生、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周国强先生等（如有特殊情况，参与人员会有

调整）。

５

、预约方式：为安排好本次投资者接待日活动，提高活动效率，请有意参与本次活动的投资者提前与公司董秘办

预约：

预约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５

日（星期四）

９

：

００

至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３０

至

１６

：

３０

预约方式：

电话：

０５７２－３９６６７６８

传真：

０５７２－３９６６７６８

邮箱：

ｘｇｎｊ＠ｘｇ１６８８．ｃｏｍ

。

届时将针对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治理以及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 与广大投资者进行现场交流和沟

通，同时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欢迎广大投资者在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５

日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形式将需要了 解的情况和关心的问题提前反馈给公

司。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星光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29日

股票代码：000760� � � �股票简称：斯太尔 公告编号：2016-023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通知情况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6

年

3

月

18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并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

公告》。

2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2016

年

4

月

28

日（星期四）下午

14

：

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28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27

日下午

15:00

至

2016

年

4

月

28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光明饭店三楼会议室；

4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股票相结合的方式；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晓疆先生；

6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7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 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8

人， 代表股份

118,477,129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5.0229％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共

1

人，代表股份

117,565,96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9073％

；参加网

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7

人，代表股份

911,16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155％

。根据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

法有效。

中小股东出席情况：参加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

17

人，代表股份

911,169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1155％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共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

；参

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计

17

人，代表股份

911,16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155％

。

三、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17,569,56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2340％

；

反对

829,51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7002％

；

弃权

78,05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659%

。

其中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票数为

911,169

股， 具体表

决情况如下：

同意

3,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951%

； 反对

829,51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0390%

；弃权

78,0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8,0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659%

。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2

、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17,569,56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2340％

；

反对

829,51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7002％

；

弃权

78,05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659%

。

其中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票数为

911,169

股， 具体表

决情况如下：

同意

3,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951%

； 反对

829,51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0390%

；弃权

78,0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8,0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659%

。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3

、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117,569,56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2340％

；

反对

829,51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7002％

；

弃权

78,05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659%

。

其中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票数为

911,169

股， 具体表

决情况如下：

同意

3,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951%

； 反对

829,51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0390%

；弃权

78,0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8,0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659%

。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4

、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17,569,56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2340％

；

反对

829,51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7002％

；

弃权

78,05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659%

。

其中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票数为

911,169

股， 具体表

决情况如下：

同意

3,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951%

； 反对

829,51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0390%

；弃权

78,0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8,0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659%

。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5

、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17,569,56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2340％

；

反对

829,51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7002％

；

弃权

78,05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659%

。

其中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票数为

911,169

股， 具体表

决情况如下：

同意

3,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951%

； 反对

829,51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0390%

；弃权

78,0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8,0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659%

。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6

、审议通过了《

2016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17,569,56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2340％

；

反对

829,51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7002％

；

弃权

78,05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659%

。

其中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票数为

911,169

股， 具体表

决情况如下：

同意

3,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951%

； 反对

829,51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0390%

；弃权

78,0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8,0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659%

。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7

、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7,569,56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2340％

；

反对

829,51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7002％

；

弃权

78,05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659%

。

其中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票数为

911,169

股， 具体表

决情况如下：

同意

3,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951%

； 反对

829,51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0390%

；弃权

78,0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8,0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659%

。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8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6

年度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13.74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7,626,56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2821％

；

反对

772,51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6520％

；

弃权

78,05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659%

。

其中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票数为

911,169

股， 具体表

决情况如下：

同意

60,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6508%

； 反对

772,51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4.7833%

；弃权

78,0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8,0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659%

。

表决结果：经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该议案。

9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6

年度财务审计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7,626,56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2821％

；

反对

772,51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6520％

；

弃权

78,05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659%

。

其中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票数为

911,169

股，具体表决

情况如下：

同意

60,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6508%

； 反对

772,51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4.7833%

；弃权

78,0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8,0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659%

。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6

年度内控审计事务所的议

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7,626,56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2821％

；

反对

772,51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6520％

；

弃权

78,05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659%

。

其中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票数为

911,169

股，具体表决

情况如下：

同意

60,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6508%

； 反对

772,51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4.7833%

；弃权

78,0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8,0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659%

。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6

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7,569,56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2340％

；

反对

882,92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7452％

；

弃权

24,6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08%

。

其中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票数为

911,169

股，具体表决

情况如下：

同意

3,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951%

； 反对

882,92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9007%

；弃权

24,64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6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042%

。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大成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张刚律师、田瑀律师

3

、结论性意见：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等相

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和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大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9日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020、200020� � � �证券简称:深华发A、深华发B� � � �公告编号:2016-21

第一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中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吴爱洁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１３７

，

６９９

，

１８７．３３ １１７

，

５１３

，

０８１．５１ １７．１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４６９

，

９３５．６９ ５１１

，

８５１．８５ －８．１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１３７

，

２４４．０７ １７４

，

４９４．５５ －２１．３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４６

，

００８

，

４４２．７５ －２

，

１６５

，

２７９．３２ －２

，

０２４．８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１８ －５．５６％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１８ －５．５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１５％ ０．１８％

减少

０．０３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６０５

，

７３９

，

９６７．７４ １

，

１５５

，

０８９

，

２３６．６７ －４７．５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３１１

，

８７６

，

４９７．８９ ３１１

，

４０６

，

５６２．２０ ０．１５％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１８

，

９２４．０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６２

，

５２９．５０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１１０

，

９１３．８８

合计

３３２

，

６９１．６２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

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３６

，

０６１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武汉中恒新科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１．１４％ １１６

，

４８９

，

８９４ １１６

，

４８９

，

８９４

质押

１１６

，

４８９

，

８９４

冻结

０

赛格（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５．８５％ １６

，

５６９

，

５６０ ０

质押

０

冻结

０

ＧＯＯＤ ＨＯＰＥ ＣＯＲＮ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ＴＤ

境外法人

４．９１％ １３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０

质押

０

冻结

０

长江证劵经纪（香港）有限公 境外法人

１．８９％ ５

，

３５５

，

２４９ ０

质押

０

冻结

０

徐东冬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０％ １

，

６９０

，

３０７ ０

质押

０

冻结

０

陈家春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７％ １

，

０４５

，

６３８ ０

质押

０

冻结

０

ＢＩＮＧＨＵＡ ＬＩＵ

境外自然人

０．３０％ ８３９

，

０１３ ０

质押

０

冻结

０

朱雄辉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２％ ６２９

，

１９６ ０

质押

冻结

申万宏源证券（香港）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０．２２％ ６２６

，

８８８ ０

质押

０

冻结

０

朱明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２％ ６１１

，

３４８ ０

质押

０

冻结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赛格（香港）有限公司

１１６

，

４８９

，

８９４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１１６

，

４８９

，

８９４

ＧＯＯＤ ＨＯＰＥ ＣＯＲＮ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ＴＤ １６

，

５６９

，

５６０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１６

，

５６９

，

５６０

长江证劵经纪（香港）有限公

５

，

３５５

，

２４９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５

，

３５５

，

２４９

徐东冬

１

，

６９０

，

３０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６９０

，

３０７

陈家春

１

，

０４５

，

６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４５

，

６３８

ＢＩＮＧＨＵＡ ＬＩＵ ８３９

，

０１３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８３９

，

０１３

朱雄辉

６２９

，

１９６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６２９

，

１９６

申万宏源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６２６

，

８８８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６２６

，

８８８

朱明

６１１

，

３４８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６１１

，

３４８

王建新

５９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９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武汉中恒新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本公司未知

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３８

，

４６７

，

９０５．０９ ６６２

，

１１５

，

４６４．１９ －９４．１９％

本期偿还长期借款

应收票据

４４

，

２４８

，

３７５．４２ ５４

，

３４６

，

５０９．７４ －１８．５８％

应收账款

１８４

，

２４６

，

０１７．１０ １０９

，

９６５

，

９９２．１４ ６７．５５％

产品销售较同期增加，应收款相

应增加

预付款项

２

，

８４０

，

１８６．０４ ３

，

０９２

，

０２１．１０ －８．１４％

其他应收款

１４

，

６７２

，

１５４．２０ ９

，

４１１

，

７９１．４０ ５５．８９％

本期未收回的积方投资租金增加

应付票据

２６

，

０１１

，

８２１．８３ ５３

，

６１４

，

４２０．２０ －５１．４８％

本期票据结算减少

应付账款

９９

，

６３８

，

６５０．７４ ５４

，

２４１

，

６５５．８６ ８３．６９％

产品销售较同期增加，应付款相

应增加

预收款项

８９９

，

０３６．９０ １

，

１４７

，

４６９．５２ －２１．６５％

应付职工薪酬

２

，

８６０

，

３２９．７５ ４

，

７３１

，

６１５．４７ －３９．５５％

部分年终绩效本期发放

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

月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１３７

，

６９９

，

１８７．３３ １１７

，

５１３

，

０８１．５１ １７．１８％

营业成本

１１７

，

４１１

，

７７７．３７ １００

，

４６８

，

１８７．０６ １６．８６％

财务费用

２

，

０５２

，

７８８．７１ １５

，

９９６

，

６８４．７３ －８７．１７％

本期借款减少

投资收益

－ １４

，

１６６

，

６６６．６５ －１００．００％

上期产生理财产品收益

营业外收入

５０２

，

５７９．５０ ４４９

，

８０９．７４ １１．７３％

营业外支出

５８

，

９７４．００ －

本期发生赔款及处理固定资产损

失

所得税费用

１３５

，

８７０．７６ ８０

，

８１９．８６ ６８．１２％

本期发生递延所得税费用

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

月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４７

，

７６２

，

４６８．５８ ７３

，

８４０

，

７１０．４１ －３５．３２％

本期回款较上期减少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６３１

，

８１３．１４ ４

，

７７０

，

７８５．７０ －８６．７６％

收到的保证金款项等减少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５０

，

１９４

，

８６２．７５ ５０

，

１３１

，

２９４．３５ ０．１３％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２

，

７７７

，

０２２．６１ ６

，

１４３

，

１１１．８１ －５４．７９％

支付的增值税及其附加税减少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 １４

，

１６６

，

６６６．６５

上期产生理财产品收益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１０９

，

４６０．００ －

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收回款项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２

，

５５４

，

７３７．５０ ４２９

，

５０７．１１ ４９４．８１％

本期预付车辆购置款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１

，

７２２

，

８１８．９９ －７６．３０％

本期借款减少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５７７

，

３００

，

３８８．７３ ７５

，

７２１

，

４６２．１０ ６６２．４０％

本期提前偿还部分长期借款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３

，

３２０

，

６８０．９４ １２

，

９８０

，

０５６．０４ －７４．４２％

本期借款减少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１９６

，

７７０．２６ ３７

，

２９０．３３ ６２７．６７％

汇率波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一

)

公司与武汉中恒集团曾于

2009

年

4

月

29

日签署了《资产置换合同书》

(

详情请见

2009

年

4

月

30

日的公司公告

),

其中

本公司部分置出资产———位于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镇华发路的两块工业用地

(

房地产证号为“深房地字第

7226760

号”

与“深房地字第

7226763

号”、宗地号为“

A627-005

”与“

A627-007

”

,

合计面积约

4.82

万平方米

)

系纳入《

2010

年深圳市城市

更新单元规划制定计划第一批计划》的土地

,

为便于城市更新项目的推进结合共同合作开发的原则

,

上述置出地块尚未

办理过户手续。

本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16

日召开的董事会

2015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以及

2015

年

3

月

4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

,

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华发片区更新单元”城市更新项目推进实施的议案》

,

明确在土地开发之

前本公司和武汉中恒集团就各自所享有的项目地块及各自出资建造的地上建筑物获取相应的搬迁补偿对价

,

经测算预

计本公司获取的搬迁补偿对价占总对价的

50.5%

、武汉中恒集团占

49.5%

。

经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15

日召开的董事会

2015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以及

2015

年

7

月

2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

,

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华发片区更新单元”城市更新项目推进实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深圳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华发片区更新单元”城市更新项目推进实施相关事宜的议

案》。公司与深圳市前海中证城市发展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前海中证”

)

、深圳中证誉天置地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中

证誉天”

)

及武汉中恒集团签署了的《关于“深圳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华发片区更新单元”城市更新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约定

书》、《公明华发旧改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书》、《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华发城市更新项目拆迁补偿协议书》及《公明华发城市

更新项目合作协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关于公司与深圳市前海中证城市发展管理有限公

司就“深圳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华发片区更新单元”城市更新项目终止合同的议案》

,

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25

日与前海中证、

中证誉天及武汉中恒集团签署了《公明华发城市更新项目终止合作协议书》

,

前期签署的相关协议不再对任一方具备法

律约束力。

经公司董事会

2015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及

2015

年

9

月

11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

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华发片区更新单元”城市更新项目推进实施暨关联交易进展的议案》

,

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26

日与武汉中

恒新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武汉中恒集团”

)

、深圳市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深圳万科”

)

及深圳市万

科光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万科光明”

)

签署了《关于“深圳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华发片区更新单元”城市更新项

目合作协议约定书》、《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华发工业区旧改项目合作经营合同》和《房屋收购及搬迁补偿安置协议》。

上述协议的正式生效实施

,

公司将获得

5

亿元现金的拆迁补偿和不低于

10

万平方米的回迁商业物业

,

预计在近四年

获得相应的收益

,

将优化公司的收入和资产规模

,

有利于公司长远稳定发展。

(

二

)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改善财务状况以及为公司工业业务转型升级、物业经营业务专业化与规模化发

展提供必要的资本条件和流动性支持

,

公司拟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

控股股东武汉中恒新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现金

认购不超过

8760

万股

,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59,918.40

万元

(

含发行费用

),

所募资金用于偿还借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

为公司

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项已获得公司董事会

2015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及

2014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20

日及

5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发布的公司公告

(

三

)2015

年

12

月

29

日

,

武汉中恒集团将其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16,489,

894

股

(

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100%,

占公司总股本的

41.14%)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

除质押登记手续

,

并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6

年

2

月

1

日分两次将其中的

116,10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41%),

招商证券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

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13

日及

2

月

19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发布的

公司公告

(

四

)

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1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通知

,

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

决定对公司立

案调查

,

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19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发布的公告

,

并于

2016

年

2

月

25

日及

2016

年

3

月

26

日

发布了《立案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

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武汉中

恒集团

本公司和子公司将不会直接或间接参与经营任

何与深华发及其控股子公司有竞争的业务，也

不会利用深华发的潜在控股关系做出任何有损

深华发及其控股子公司利益的行为。

２００７

年

０３

月

２９

日

自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２

日起常年履行

履行中

武汉中

恒集团

本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与深华发及其控股子公司

之间尽可能避免发生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

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公司承

诺将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并依法

签定协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保证不通

过关联交易损害深华发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

益。

２００７

年

０３

月

２９

日

自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２

日起常年履行

履行中

武汉中

恒集团

在收购及资产重组后，将保证与深华发做到人

员独立、资产独立完整、业务独立、财务独立、机

构独立。

２００７

年

０３

月

２９

日

自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２

日起常年履行

履行中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对

2016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无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股票代码:000020� 200020� � � �股票名称:深华发A� �深华发B� � � �编号:2016-17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立案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1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

(

深证调查通字

16026

号

),

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

规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

,

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截至目前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调查尚在进行过程中

,

公司尚未收到针对上述立案调查的结论性意见。如公

司因该立案调查事项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最终认定存在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行为

,

公司股票将可能被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

,

并暂停上市。

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

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

至少每月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

,

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30日

股票代码:000020� 200020� � � �股票名称:深华发A� �深华发B� � � �编号:2016-22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6年度对全资子公司银行借款

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承担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保证全资子公司武汉恒发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

,

公司拟视实际情况需要为武汉恒发科技有限公司

2016

年度的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与此相关的年度担保总额不超过

3

亿元人民币。

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8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上述担保事项

,

公司董事一致同意通过。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

,

该担保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

:

武汉恒发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8

年

9

月

5

日

注册地点

: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沌口小区

法定代表人

:

李中秋

注册资本

:18164.31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

电脑、电视机、显示器和其它硬件、电脑软件的研发、生产、销售

;

包装材料及包装用轻型建材制造

;

五金金

属制品、塑料制品生产、销售等。

2.

股东持股情况

: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

3.

被担保人主要财务状况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资产总额

￥48557.35

万元

,

负债总额

￥28142.93

万元

(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9987.91

万元、流动负债

总额

￥28142.93

万元

),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金额

0

万元

,

净资产

￥20414.42

万元

;201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4314.17

万元、利润

总额

￥322.35

万元、净利润

￥227.59

万元。

(

以上数据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截止

2016

年

3

月

31

日

,

资产总额

￥45070.80

万元

,

负债总额

￥24410.76

万元

(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150.00

万元

,

流动负债总

额

￥24410.76

万元

),

净资产

￥20660.04

万元

;2016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

12617.46

万元、 利润总额

￥327.50

万元、 净利润

￥245.62

万元。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涉及的协议尚未签署

,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将由公司及被担保的全资子公司与银行共同协商确定。

四、董事会意见

1.

公司目前的工业生产主要集中在全资子公司武汉恒发科技有限公司

,

对其因日常生产经营所需向银行申请综合

授信时提供担保有利于促进公司工业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

,

有利于子公司筹措资金、降低财务费用。

2.

武汉恒发科技有限公司业务稳定

,

经营正常

,

偿债能力良好

,

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

内

,

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和股东整体利益。上述担保金额仅为公司

2016

年可提供的担保额度

,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实

际担保金额。

3.

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

7887.91

万元

,

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5.05%,

均系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

无对外担保事项

,

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

应承担的损失等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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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

视讯业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承担责任。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武汉恒发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恒发科技”

)

将在

2016

年度与关联方

香港誉天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香港誉天”

)

、武汉恒生誉天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恒生誉天”

)

、武汉中恒誉天

贸易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恒誉天”

)

、武汉恒生光电产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恒生光电”

)

开展日常关联交易。现将

2016

年度视讯业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汇报如下

: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或恒发科技向香港誉天、恒生誉天或恒生光电采购液晶显示屏等原材料

,

组装成液晶显示器整机后再通过香

港誉天的境外渠道进行转口贸易

,

具体运营流程如下

:

原材料采购

:

公司或恒发科技以直接贸易或委托代理方式向香港誉天或恒生光电采购液晶显示屏等原材料。

①

公司或恒发科技拟向香港誉天采购液晶显示屏及配套料件约

90

萬片及

SKD 40

萬套

,

涉及金额约

5000

万美元

;

②

公司或恒发科技拟向恒生誉天或恒生光电采购液晶显示屏约

30

万片

,

涉及金额约

1500

万美元。

成品采购

:

恒发科技拟向恒生誉天或恒生光电或是中恒誉天采购液晶显示器整机约

20

万台

,

涉及金额约

1100

万美元。

成品出口

:

恒发科技组装生产液晶显示器整机销售给香港誉天

,

恒发科技拟向香港誉天销售液晶显示器整机约

90

万

台

,

涉及金额约

7500

万美元。

流程

: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交易单价参照市场行情波动

(

定价原则见下文

),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仅为预估参考

数据

,

公司拟于

2016

年度在上述关联交易计划数量内

,

根据具体业务情况向关联方进行采购和销售。

2016

年

4

月

28

日

,

本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

公司

5

名非关联董事参与了表决并一

致同意通过

,

关联董事李中秋先生先生回避表决

,3

名独立董事对此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

则》

10.2.5

条的要求

,

本次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与上述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对

关联交易议案的投票权。

(

二

)

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币别

:

美元 单位

:

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２０１６

年度预计金额

２０１５

年度

预计金额

２０１５

年

１～１２

月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

）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料

香港誉天

５０００ ７７００ １９９８ ７８．５２

恒生光电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４２ １．６５

小计

６５００ ９２００ ２０４０ ８０．１７

向关联人采购成品

恒生誉天

／

恒生光电

／

中

恒誉天

１１００ ０ ０ ０

小计

１１００ ０ ０ ０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商品

香港誉天

７５００ ５８６０ ２６２７ ８７．７２

小计

７５００ ５８６０ ２６２７ ８７．７２

(

三

)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

本年年初至一季度末

,

恒发科技实际向恒生光电采购液晶显示屏金额为

1517.33

万元人民币

,

向香港誉天采购液晶

显示屏金额为

533

万美元

,

向香港誉天销售液晶显示器整机金额为

665.75

万美元。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

一

)

基本情况

香港誉天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

香港九龙观塘成业街

7

号宁晋中心

29

楼

B06

室

执行董事

:

李中秋

注册资本

:990

万美元

经营范围

:

生产、销售电脑、电视机、显示器和其他硬件、电脑软件销售

;

内部数据通信网络开发、包装材料及包装用轻

型建材制造

;

五金金属制品、塑料制品

;

音响产品、电子器材

;

纺织、服装

;

建筑材料销售

;

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

技术的出口业务

;

经营本企业及成员企业科研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股东持股情况

:

武汉中恒华信实业有限公司持股

100%

。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

截止

2016

年

3

月

31

日

,

资产总额为

1.7

亿元

,

净资产为

5374.49

万元

;2016

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

入约

5036

万元

,

净利润

-10.40

万元。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

同一实际控制人下属企业

武汉恒生光电产业有限公司

住所

: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沌口小区特

6

号中恒产业园

2

楼

法定代表人

:

李中秋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11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2

年

6

月

1

日

营业范围

:

生产、销售

TFT-LCD

系列产品及其它

IT

产品、家电产品

;TFT-LCD

系列产品、其他

IT

产品的进口及批发业

务

;

手机、半导体

(LED)

设计、生产、销售。

(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经审批后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

股东持股情况

:

深圳市中恒华发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00%

。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

截止

2016

年

3

月

31

日

,

资产总额为

5.89

亿元

,

净资产为

-4325.52

万元

;2016

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

入约

8959.97

万元

,

净利润

-917.98

万元。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

同一实际控制人下属企业

武汉恒生誉天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

: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沌口小区

法定代表人

:

李中秋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3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1

年

11

月

28

日

营业范围

:

生产、销售

TFT-LCD

系列产品及其它

IT

产品、家电产品

;TFT-LCD

系列产品、其它

IT

产品的进口及批发业

务

;

经营电子卖场。

(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经审批后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

股东持股情况

:

香港中恒誉天有限公司持股

100%

。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

截止

2016

年

3

月

31

日

,

资产总额为

1.48

亿元

,

净资产为

-1574.99

万元

;2016

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约

4768.90

万元

,

净利润

-61.29

万元。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

同一实际控制人下属企业

武汉中恒誉天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

: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沌口小区

2

号地

法定代表人

:

李中秋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8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1

年

1

月

6

日

营业范围

:

显示器、电视机、电子产品、注塑件、五金产品、金属制品、音响产品、建筑材料的销售

;

货物进出口

(

不含国

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

)

。

股东持股情况

:

武汉中恒华信实业有限公司持股

100%

。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

截止

2016

年

3

月

31

日

,

资产总额为

3.35

亿元

,

净资产为

7891.86

万元

;2016

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

入约

4520.87

万元

,

净利润

-14.14

万元。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

同一实际控制人下属企业

(

二

)

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香港誉天和恒生光电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

,

结合公司连续多年历史交易情况判断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关

联方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

一

)

关联交易定价

采购原材料

:

①

公司或恒发科技向香港誉天采购原材料的价格与市场行情同步。

②

公司或恒发科技向恒生光电采购原材料

,

原则上交易价格按当时的市场平均价格低约

1%

确定

(

注

:

市场平均价格

是指从行业内公认权威的全球著名专业市场调查公司网站

http://www.displaysearch.com

和

LCD

专业市场调查公司网站

http://www.witsview.com

中查询的相同规格产品的价格

),

并参考双方各自的议价能力。

采购成品

:

以客户采购订单价格为基数

,

每台降低

1

元钱作为操作费。

成品出口

:

恒发科技向香港誉天销售液晶显示产品的价格以客户销售订单价格为基数确定。

付款时间和方式由双方参照有关交易及正常业务惯例确定。

(

二

)

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的协议尚未签署

,

待本议案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

,

公司将根据本议案内容与关联方签订《

2016

年度视讯业务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

以此作为买卖双方在协议有效期内签订并履行具体业务的基础

,

与每一个具体

的业务构成完整的买卖合同。协议有效期为一年。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由于采购的原材料为保税料件

,

借用控股股东的境外全资子公司渠道以保税料件深加工复出口再转进口模式运

作可降低中间环节的费用、防范资金的收付风险

,

有利于提升恒发科技的利润水平。

2.

关联方恒生光电专业从事液晶模组的设计与生产

,

长期为冠捷等国内外著名显示器生产商提供配套服务

,

产品质

量稳定

,

且公司与其合作的采购成本较低

,

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

2016

年度视讯业务日常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视讯业

务日常关联交易能有效降低公司液晶显示产品生产成本

,

促进公司持续发展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

同意将此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

2.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同意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的说明

;

3.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30日

股票代码:000020� 200020� � � �股票名称:深华发A� �深华发B� � � �编号:2016-24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届次

:

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三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召集人的资格

合法有效。

(

四

)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2016

年

5

月

17

日

(

星期二

)14:30

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

: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2016

年

5

月

17

日

9:30~11:30,13:00~15:00(

股票交易时间

);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2016

年

5

月

16

日

15:00~2016

年

5

月

17

日

15:00

期间

的任意时间。

(

五

)

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

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

,

以第一

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

六

)

出席对象

1.

截止到

2016

年

5

月

10

日下午收市时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

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因故不能出席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七

)

会议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大冲商务中心

2

号楼

33

层本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审议《关于营业执照延期的议案》

;

2.

审议《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3.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有效期的议案》

其中

,

第

1~3

项议案审议决议须以特别决议方式作出

,

即应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的

2/

3

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情请见

2016

年

4

月

30

日的公

司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

出席会议的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或法人单位证明、证券帐户卡、持股证明

,

授权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

证、授权人证券帐户卡、身份证复印件、持股证明及授权委托书

,

办理登记手续

;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信函方式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6

年

5

月

13

日

(9:30~12:00

、

14:00~17:00)

3.

登记地点

:

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网络投票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

//wltp.cninfo.com.cn)

投票

,

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具体说明如下

:

(

一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代码

:360020

2.

投票简称

:

“华发投票”

3.

投票时间

:2016

年

5

月

17

日的交易时间

,

即

9:30~11:30

、

13:00~15:00

4.

在投票当日

,

“华发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

股东投票的操作程序

:

(1)

买卖方向选择“买入”

;

输入投票代码“

360020

”。

(2)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100

元代表总议案

,1.00

元代表议案

1,2.00

元代表议案

2,

依次类

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

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

具体如下表

:

议案序号 议 案 名 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表示对以下所有议案的统一表决

１００．００

议案

１

《关于营业执照延期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２

《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２．００

议案

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有效期的议案》

３．００

(3)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

: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4)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

,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

,

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相

关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

;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6)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

,

视为未参与投票。

(

二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16

日

(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

)15:00,

结束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17

日

(

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

)15:00

。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

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

三

)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

方式重复投票

,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

本次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

,

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

,

在计票时

,

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

,

纳

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

,

视为弃权。

五、其他事项

(

一

)

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

:

深圳市南山区大冲商务中心

2

号楼

33

层

电 话

:0755-86360201

传 真

:0755-86360203

电子邮箱

:hwafainvestor@126.com.cn

(

二

)

现场会议会期半天

,

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1.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

2.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30日

附件

:

授 权 委 托 书

本单位

/

本人 作为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

/

个人出席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委托人姓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受托人姓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是否具有表决权

:

表决指示

:

1.

《关于营业执照延期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2.

《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有效期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受托人对可能纳入股东大会议程的临时提案是否有表决权

:

是

□

否

□

若有

,

应行使表决权

: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若本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

,

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

是

□

否

□

委托书有效期限

:

委托人签名

(

或盖章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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